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致：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仅为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涉及法律法规适用之目的，中国境内特指中国内地）现行有效的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

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

次股东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经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 公司 2026 年 3 月 3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2026 年 3 月 30 日刊登于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 

3. 公司分别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和 2026 年 4 月 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A 股《股东会通知》）及《关于 2025 年年度股

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及，分别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和 2026 年 4 月 1 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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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2025 年度股东会通告》、H 股通函（以下简称 H 股《股

东会通告》及 H 股通函）及《2025 年度股东会补充通告》； 

4. 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7. 公司本次股东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8.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

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

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

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

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

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所发表的结

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

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

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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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6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

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召开本次股东会。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 A 股《股东会通知》。2026 年 3

月 30 日，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 H 股《股东会通告》及 H 股通函。 

2026 年 4 月 2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关于 2025 年年度股东会补充通

知的公告》，补充《股东会通知》“二、会议审议事项”及“授权委托书”中序号 8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项下的子议案。2026 年 4 月

1 日，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2025 年度股东会补充通告》。除此之外，本

次股东会其余事项不变。 

（二）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 14: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该现场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尹先知先生主持。 

3.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东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

与 A 股《股东会通知》、H 股《股东会通告》及 H 股通函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

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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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 A 股股东名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 A 股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份证明、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相

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4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8,588,5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865%。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

东会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 2,26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87,089,078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979%； 

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

以外的 A 股股东（以下简称 A 股中小投资者）共 2,32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2,793,2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74%。 

根据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的 H 股股东资格确认结果，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726,3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36%。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2,33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87,403,9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1.0080%。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

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以及本所律师，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我们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H 股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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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 A 股《股东会通知》、《关于 2025 年年度股东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以及 H 股《股东会通告》及 H 股通函、《2025 年度股东会补充

通告》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会议的

表决由股东代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vote.sseinfo.com）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上

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

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4,865,289 99.9084 650,832 0.0734 161,500 0.0182 

2.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4,997,489 99.9233 557,132 0.0006 123,000 0.0139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113,073 99.5822 557,132 0.3422 123,000 0.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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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39,345,703 97.9920 16,200,018 1.9931 131,900 0.0149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46,461,287 89.9676 16,200,018 9.9512 131,900 0.0812 

4. 《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5,014,889 99.9253 553,232 0.0624 109,500 0.0123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130,473 99.5928 553,232 0.3398 109,500 0.0674 

5.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 2026 年度薪酬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4,781,989 99.8991 742,832 0.0837 152,800 0.0172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1,897,573 99.4498 742,832 0.4563 152,800 0.0939 

6. 《关于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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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39,233,987 97.8283 16,297,678 2.1552 145,956 0.0164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46,349,571 89.8990 16,297,678 10.0112 145,956 0.0898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 《关于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5,022,633 99.9262 514,732 0.0580 140,256 0.0158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138,217 99.5976 514,732 0.3161 140,256 0.0863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8.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8.01《关于回购股份的目的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5,094,237 99.9343 443,332 0.0500 140,052 0.0158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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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09,821 99.6416 443,332 0.2723 140,052 0.0861 

8.02《关于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5,096,137 99.9345 439,132 0.0495 142,352 0.0160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211,721 99.6428 439,132 0.2697 142,352 0.0875 

8.03《关于回购股份的方式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5,098,237 99.9347 433,232 0.0488 146,152 0.0165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213,821 99.6440 433,232 0.2661 146,152 0.0899 

8.04《关于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5,092,037 99.9340 442,532 0.0499 143,052 0.0161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207,621 99.6402 442,532 0.2718 143,052 0.0880 

8.05《关于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的议案》

之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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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5,109,137 99.9359 434,632 0.0490 133,852 0.0151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224,721 99.6507 434,632 0.2669 133,852 0.0824 

8.06《关于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5,094,337 99.9343 452,032 0.0509 131,252 0.0148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209,921 99.6417 452,032 0.2776 131,252 0.0807 

8.07《关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5,090,937 99.9339 452,332 0.0510 134,352 0.0151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206,521 99.6396 452,332 0.2778 134,352 0.0826 

8.08《关于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5,082,533 99.9329 447,532 0.0504 147,556 0.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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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198,117 99.6344 447,532 0.2749 147,556 0.0907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 《关于 202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4,897,389 99.9121 614,332 0.0692 165,900 0.0187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012,973 99.5207 614,332 0.3773 165,900 0.1020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4,887,889 99.9110 620,632 0.0699 169,100 0.0191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2,003,473 99.5148 620,632 0.3812 169,100 0.1040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1.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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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758,789 99.8965 749,032 0.0844 169,800 0.0191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1,874,373 99.4355 749,032 0.4601 169,800 0.1044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2. 《关于修订〈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54,689,389 99.8886 801,632 0.0903 186,600 0.0210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61,804,973 99.3929 801,632 0.4924 186,600 0.1147 

13.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13.01《关于选举张兴海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803,839,05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4.1584%；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954,640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1568%。 

根据表决结果，张兴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2《关于选举尹先知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784,574,2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1.9702%；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1,689,866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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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229%。 

根据表决结果，尹先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3《关于选举康波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787,114,7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2.2738%；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4,230,324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834%。 

根据表决结果，康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4《关于选举张克邦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785,333,5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2.0641%；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2,449,157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893%。 

根据表决结果，张克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5《关于选举杨彦鼎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787,042,4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2.2656%；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4,158,073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390%。 

根据表决结果，杨彦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6《关于选举李玮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787,044,75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2.2659%；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4,160,339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404%。 

根据表决结果，李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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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关于选举周昌玲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785,746,2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2.1106%；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2,861,861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428%。 

根据表决结果，周昌玲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14.01《关于选举李开国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780,740,9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1.2632%；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7,856,583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682%。 

根据表决结果，李开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2《关于选举张国林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781,967,11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1.5658%；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9,082,696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7213%。 

根据表决结果，张国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3《关于选举黎明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786,568,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2.1967%；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3,684,564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5482%。 

根据表决结果，黎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4《关于选举景旭峰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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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786,258,4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2.1666%；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3,374,001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3574%。 

根据表决结果，景旭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5《关于选举魏明德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798,121,35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3.4990%；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5,236,939 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445%。 

根据表决结果，魏明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